
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实施办法
为保证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促进招生考核工作的规范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、 初试
考核科目：英语、有机化学、物理化学。

考核方式：笔试。

英语由学校组织并统一划线，达到学校规定的英语免试资格的须提供相关证明；两门专业课考核由学院组织安排，题型为大综合论述题。
2、 面试
外国语和专业课考核均合格者，方可进入面试环节，硕博连读考生直接进入面试环节。
考生须提前准备一个10分钟左右的PPT，主要介绍考生的个人简介、硕士研究生阶段 (或前期)科研工作情况、论文发表情况以及今后研究工作设想等。考核小组对考生的学科背景、专业基础知识、科研素质及外语水平进行全面考核，采用即问即答方式现场打分。每个考生的面试时间约30分钟。
3、 成绩计算方式

1、 由5位博士生导师组成面试考核小组，每位导师独立打分，平均分数为考生成绩；
2、 总成绩由科研素质、外语听说、综合素质三方面组成，每项单独计分，满分各为100分；考生有一项成绩低于60分即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；
3、 总成绩=科研素质*50%+外语听说*25%+综合素质*25%；
4、 同等学力考生须独立承担或参与省部级以上（前三名）项目，或以第一作者发表CSCD核心及以上研究论文，不作量化分数计入总成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；
5、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不计入总成绩，但不合格者（低于60分）不予录取；
6、 体检不作量化分数计入总成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；
7、 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。

4、 拟录取程序
1、 校内博士生导师每年招生不得超过2名（包括转导师），外聘博士研究生导师招收在读博士研究生不得超过1人；额定招生名额含硕博连读生；

2、 报考同一导师的上线考生超出导师招生名额时，原则上由导师根据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，但如果导师综合考虑不按成绩排名顺序自主录取考生，导师需提交情况说明，报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审批；
3、 考生达到录取要求而原报考导师名额受限制时，经学院招生工作小组同意，考生可以转导师，但必须由原导师、拟转导师和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组长签字；
4、 综合考核完毕，学院及时将综合考核结果及是否拟录取通知考生本人。
5、 其他
学院研究生招生小组对本学院考生综合考核结果负责，负责对考生提出的质疑进行必要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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